
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

聲請人

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家事第一庭敏股法官

茲依憲法訴訟法第5 5條 之 規 定 ，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：

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

家事事件法第6 4條 第 1 項 「…於法定期間内或期間開始前死亡者」 

、第 2 項 「依前項規定起訴者，應自被繼承人死亡時起，於一年内 

為之」等 規 定 ，未就同法第 6 7條 第 1 項為 相 同 規 範 ，家事事件法第 

6 7條 第 1 項 於 此 範 圍 内 ，應受違憲宣告。

審查客體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

審 查 客 體 ：

家事事件法第6 7條 第 1 項 ：「就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， 

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，得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 

在或不存在之訴。」

所涉憲法上權利：

憲法 第 7 條 （平等權）。

聲請判決之理由

按各法院就其審理之案件，對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



範 ，依 其 合 理 確 信 ，認 有 牴 觸 憲 法 ，且於該案件 之 裁 判結果有直接 

影 響 者 ，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，憲法訴訟法第 5 5條定 

有 明 文 。是 依 上 開 規 定 ，聲請人於審理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0 

9 年 度 親 字 第 3 3號確認收養關係不存在事件（下稱系爭事件）時 ， 

對所應適用之家事事件法第6 7條 第 1 項 （下稱系爭規定），依聲請 

人 之 合 理 確 信 ，認系爭規定牴觸憲法第7 條 ，應 屬 違 憲 ，且系爭規 

定 違 憲 與 否 ，對系爭事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（詳 後 述 ），爰向 

大庭聲請宣告系爭規定違憲之判決。

次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，不 得 聲 明 不 服 ；案件經憲 

法法庭為判決或實體裁定者，聲請人不得更行聲請，憲法訴訟法第 

3 9條 、第 4 0 條 分 別定有明文。聲請人前以系爭規定牴觸蕙法第22 

條 收 養 自 由 、家 庭 權 為 由 ，向 大 庭 聲 請 法 規 範 憲 法 審 查 ，經 大  

庭 以 1 1 2年 憲 裁 字 第 1 6號 裁 定 不 受 理 ，理 由 略 以 ：「…惟查系爭規 

定就期間部分既未有任何規定，法官即無適用之可能，是就此而言 

，系爭規定並非審理系爭案件所應適用之法律」等 語 。惟 大 庭 上  

開裁定既係以程序裁定為不受理，即無上開不得更行聲請規定之適 

用 ；又聲請人本次係以系爭事件適用之系爭規定遠反平等權，而提 

起 聲 請 ，非 對 大 庭 上 開 （針對系爭規定是否牴觸收養自由、家庭 

權所為之）不受理裁定聲明不服，就 此 亦 先 予 說 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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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 ，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庭前於民國10 7年 2 月 1 2 日 ， 

於 審 理 106年度訴字第 9 4號 案 件 時 ，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 7條 

第 2 項 「未就同條例第 1 2條 第 2 項為規範」（即所應適用論罪科刑 

之 法 律 ，未設有減刑之規定），而 認 此 一 「未為相同規範」之 情 形 ， 

違反憲法第 7 條 之 平 等 權 ，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聲 請 大 院 解 釋  

，並 經 大 院 認 與 大 院 釋 字 第 37 1號 、第 5 7 2號 及 第 59 0號解釋 

意旨相符而受理，而作成釋字第79 0號 解 釋 。

是聲請人認本件聲請，係以系爭規定未與家事事件法第6 4條第 

1 項 、第 2 項規定有相同規範，即未對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之訴之 

當事人設有：「父 、母 、子 女 等 原 （適格）當事人須於未逾除斥期間 

，或於除斥期間起算前即已死亡」之 「資格限制」，亦未對其設有「 

原當事人死亡後 1 年内起訴」之 「期間限制」，從而有牴觸憲法第7 

條平等原則之情形（詳後述），除 與 上 述 大 院 釋 字 第 3 7 1、5 7 2、5 

9 0 號 解 釋 、憲法訴訟法第5 5條規定意旨相符外，並 與 上 開 大 庭  

受理聲請之判決先例1 * 3意旨相 符 。又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，憲法第 

8 0 條 定 有 明 文 ，故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，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 

，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， 大院釋字第 37 2號解釋

1 大庭其餘所為同類之判決先例，並請參照詹大法官森林於大庭112年聚裁字第16號裁定

所提出（許大法官宗力、林大法官俊益、黄大法官瑞明、謝大法官銘洋加人）之不同意見書， 
第 3 至 5 頁 ，兹不資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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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 有 明 文 g 依 據 憲 法 上 開 規 定 ，聲 請 人身為法官，本有忠實適用法

律 審 判 之 憲 法 義 務 ，然對系爭規定既有牴觸憲法之確信，又不得認 

法律為達憲而逕行拒絕適用，唯 一 之解決途徑，僅有遵循上開解釋 

、規 定 及 大 庭 判 決 先 例 （受理同類型案件並做成解釋）之 意 旨 ， 

向 大 庭 聲 請 法 規 範 憲 法 審 查 而 已 。是 倘 大 庭 認 本 件 與 大 院 釋  

字 第 7 9 0號 解 釋 之 法 庭 （會議）成 員 雖 均 相 同 ，然仍有變更受理要 

件 ，而予以不受理之必要，聲 請 人 懇 請 大 庭 於 本 件 裁 判 一 併 明 揭  

、釐 清 就 此 類 「未為相同規範」事 件 ，於憲法訴訟法之適用、受理 

標 準 ，俾使聲請人及全國其他同具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權之法官2得 

以 遵 循 ，亦附此敘 叼 。

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在裁判上適用之必要性

一 、案件事實

本 件 原 告 （嗣 於 年 月 日 過 世 ，由其繼承人承受 

訴 訟 ，以下仍以原告稱之）原 於 1 0 5年 5 月 6 日 ，以其姊妹

（嗣 於 年 月 日過 世 ，由其繼承人承受訴訟，以下仍以

稱之） 、 （於 起 訴 前 年 月 日過世 2

2 就本件所涉及之系爭規定而言，就聲請人搜尋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之结果，至少即有臺灣嘉 
義地方法院法官，於審理該院11〇年度親字第8 號事件時，亦認系爭規定違憲，而於111年 11 

月 1 5曰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聲請大庭為法規範憲法審查（最後瀏覽日：112年 8 月 6 日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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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 之養女 等3 人 為 被 告 （被告各均逕以姓名稱之），提起分割 

遺 產 （按 ：被繼承人為原告、 、 、 之姊妹

，於 年 月 日死亡，未 婚 無 子 女 ，父母均已歿）之 訴 ， 

則對原告提起不當得利之反請求，由本院分別以1 0 6年度重 

家 訴 字 第 號 、家訴字第 6 5號 審 理 中 。嗣 原 告 於 10 8年 4 月 1 1 曰 

追加系爭事件部份之聲明，主張略以 雖 於 10 3年 1 1 月 8 曰 

為 收 養 ，然 於 10 2年起至其死亡為止，因老年癡呆症 

併 幻 想 症 ，及入睡或維持睡眠之持續障礙等疾病，不具備完整意思 

能 力 ，則 收養被告 ，欠缺真摯收養意思而無效° 又本 

件司法事務官於 1 0 3年度司養聲字第3 5 6號認可收養之非訟程序中 

，未通知利害關係人即 之繼承人等表示意見，即作成收養裁 

定 ，依法應予撤銷。爰以尚生存之 為被告，提 起 本 件 「確認 

與 （已歿之） 間之收養關係不存在」之 訴 （按 ：即家 

事事件法第 6 7條 第 1 項 ）。聲請人本於事實審之職權，經請兩造提 

出事證及攻擊防禦後，認本件原告為 之繼承人之一，對於同 

為繼承人之 及其養女 間之收養關係存否，有法律上利 

害 關 係 。

二 、系爭規定在系爭事件適用之必要性

原告對於 及 間之收養關係存否有法律上利害關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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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已 如 上 述 ，從而業已符合系爭規定。倘 系 爭 規 定 為 合 憲 ，聲請人

即應適用而為本案裁判；反 之 ，如系爭規定對未設有如同家事事件 

法 第 6 4 條第. 1 、2 項 之 「資格限制」、「期間限制」规 範 為 違 憲 ，此 

時聲請人於系爭事件中，即得以欠缺程序要件驳回。故系爭規定即 

對系爭事件之裁判結果即有直接影響。

又按數家事訴訟事件，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'之 

基 礎 事 實 相 牽 連 者 ，得向就其令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 

家事法院合併請求，不受民事訴訟法第 5 3條 及 第 24 8條規定之限 

制 ；前 項 情 形 ，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、 

追 加 或 為 反 請 求 ；法院就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、變 

更 、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，應 合 併 審 理 、合 併 裁 判 ，家事事件 

法 第 4 1 條 第 1 項 、第 2 項 、第 4 2 條 第 1 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。本 

件原告提起之上開分割遺產事件、系 爭 事 件 ；被告提起之上開返還 

不當得利之反聲請等事件，因所涉及之基礎事實均為「 之繼 

承 人 ） 與 間之收養關係是否存在」，而 依 照 上開規定， 

「應 」合 併 審 理 、裁 判 （按 ：本件並無家事事件法第 4 2條 第 1 項但 

書所定之情形），聲請人無從僅就系爭事件部份停止訴訟程序，而分 

別 審 理 、調 查 其 他 部 份 ，爰將上開各事件均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（見 

附件），就 此 併 與 敘 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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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觀上形成確信其違憲之法律見解

一 、 系爭規定侵害人民受憲法第7 條保障之平等權：

按憲法第七條所揭示之平等原則非指絕對、機械之形式上平等 

，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，要求本質上相同之事物 

應為相同之處理，不得恣意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（本院釋字第 

5 4 7號 、第 5 8 4號 ' 第 5 9 6號 、第 6 0 5號 、第 6 1 4號 、第 64 7號 、

第 6 4 8號 、第 6 6 6號 、第 69 4號 解 釋 參 照 法 規 範 是 否 符 合 平 等 權  

保障之要求，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 

合 憲 ，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之間，是否存有一定程度 

之 關 聯 性 而 定 （本院釋字第 68 2號 、第 69 4號解釋參照）， 大院釋 

字 第 6 9 6號解釋可茲參照。是 依 據 大 院 上 開 解 釋 意 旨 ，法規範有 

無違反憲法平等權保障，即應視法規範所為之差別待遇目的是否合 

憲 ，及差別待遇與區分標準間，是否具有合憲之關聯而定。

二 、 系爭規定之意涵：

按 「就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，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 

法律 上 利 益 者 ，得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」，為 

系爭規定所明定。而依立法理由：「親子或收養身分關係是否存在， 

為定子女與被指為生父或生母間、養子女與養父母間有無扶養、繼 

承等法律關係之基礎，並常涉及第三人（如其他繼承人）之權利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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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 ；復因現今 科 技 進 步 ，親子關係形成原因多樣化，已非單純僅由 

血緣所生者始構成親子關係（例如人工生殖法第 2 3 、2 4條 規 定 ）， 

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之人，就民法或其他法律所定親子 

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者，自應許其就親子或收養之關係存否，得提起 

確 認 之 訴 ，俾使紛爭當事人有得以利用訴訟程序之機會，以應實際 

之 需 要 ，並保護子女之權益。惟 為 免 導致濫訴，就得提起確認之訴 

之 原 告 ，僅限有即受確認判決法律上利益之人，始 得 提 起 。至於有 

無上開法律上利益，應依具體個案情形判斷之，而與本案請求在實 

體法上有無理由之問題有別，爰規定如第一項所示」之 說 明 ，可知 

系爭規定係防止濫訴，爰 設 有 「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」之要 

件 ，亦即須有確認利益之人，方具有本條原告之當事人適格。至於 

「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j 之 解 釋 ，實務上多以最高法院 4 2 年 

度 台 上 字 第 103 1號判決先例意旨之說明為其内容，即 ：受確認判決 

之 法 律 上 利 益 ，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，致原告在私法上之 

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，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 

者 而 言 ，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，苟具備前開要件，即 

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。又系爭規定雖為確認之訴，然

因係確認當事人間之身分關係，故具對世效力，而得發生實體法上



身分統一之效果3 。

而系爭規定既僅以「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」為提起確認收 

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（親子關係亦同）之 原 告 適 格 ，亦即凡具有受 

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之人，無論該收養關係（事實上）已 （不 ）

存 在 多 久 ，均得提起確認之訴，以 推 翻 （確 立 ）此一收養關係；相 

較於否認子女之訴之原告（繼承權受侵害之人），依據家事事件法第 

6 4 第 1 、2 項 「否認 子 女 之 訴 ，夫妻之一方或子女於法定期間内或 

期間開始前死亡者，繼承權被侵害之人得提起之。依前項規定起訴 

者 ，應自被繼承人死亡時起，於一年内為之。夫妻之一方或子女於 

其提起否認子女之訴後死亡者，繼承權被侵害之人得於知悉原告死 

亡時起十日内聲明承受訴訟。但於原告死亡後已逾二年者，不得為 

之 」之 規 定 ，須 受 有 「資格限制」、「期間限制」，即存有差別待遇。 

申 言 之 ，倘為欲提起否認子女之訴之原告，其同時受到家事事件法 

第 6 4條 第 1 、2 項 之 資 格 、期間限制 ' 首 先 ，依據民法第 1063條第 

3 項 之 規 定 ，該 夫 、妻 、子女 倘 已 知 悉 「子女非自夫受胎」逾 2 年 

; 或子女於未成年時知悉，但成年後逾 2 年 而 死 亡 ，此時該繼承權 

受 侵 害 之 人 ，仍不得提起否認子女之訴，蓋 此 時 夫 、妻 、子女縱令 

仍 生 存 ，由於上述民法之除斥期間已經過，從而不得提起否認子女

3 見最高法院1〇9年度台上字第1叫〇號民事判決、110年度台上字第3〇4 號民事判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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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訴 ，此時作為繼承一切權利義務關係之繼承人，亦 不 得 提 起 ，此

即為否認子女訴訟之「資格限制」4。其 次 ，縱令該繼承權受侵害之 

人 ，得依據家事事件法第 6 4條 第 1 項提起否認子女之訴，倘被繼承 

人 死 亡 逾 1 年 ，此時法院仍應依據同條第2 項 駁 回 原 告 之 訴 ，此即 

否 認 子 女 之 訴 之 「期間限制」。從 而 ，系爭規定就親子、收養關係存 

在 與 否 ，與家事事件法第 6 4條 第 1 、2 項 之 否 認 子女之訴間，即存 

有 ：有 無 「資格限制」、「期 間限制」之差別待遇存在。

或有認否認子女之訴係形成之訴；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 

不存在之訴為確認之訴，兩者有本質上之不同云云。然訴訟種類係 

立法者斟酌蕙法上有效法律.保護之要求，衡諸各種案件性質之不同 

，而就其訴訟程序為合理之不同規定（ 大 院 釋字第 5 7 4號解釋理 

由書參照），然並非表示某種事件就「當然」要 採 取 某 種 「訴訟種類 

」，或逕認由立法者所定之不同家事事件，因訴訟種類不同，即有本 

質上之不同。是 聲 請 人 認 為 ，無論係家事事件法第6 4 條之形成訴 

訟 ，或 第 6 7條 之 確 認 訴 訟 ，在 身 分 關 係 的 統 一 ，及因此會使第三人 

法 律 上 的 權 利 （例 ：繼 承 ）遭 受 影 響 上 ，並無二致5  * * * * 10，而屬本質上相

4 如果原告繼承的人（不管父、母或子女')如果已經不能提起否認子女之訴，那原告也就沒有 

資格提起。
5 就此，參見家事事件法第6 4條第1 、2項之立法理由（100年 12月 1 2日 ，104年 12月 1 1曰 

修法僅變更第2項 之 期 間 「否認子女之訴，其裁.判效力兼及於因民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條第一

項之推定致繼承權被侵害之人，故為保障其權益，縱使夫妻之〜方或子女於法定期間内或期間

開始前即已死亡，仍有使其身分關係明確之必要，爰於本條第一項規定此時該繼承權被侵害之

人亦得提起否認子女之訴；並於第二項規定其得起訴之期間，以使身分關係能儘早統一明確」>

亦可得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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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之親子訴訟事件，從而於有差別待遇存在時，即應受到憲法上平

等權之審查。

三 、系爭規定所規範之「關於親子、收 養關係存否，有確認利益」 

之 人 ，與家事事件法第 6 4條 所 規 範 之 「因婚生子女關係，繼承 

權受侵害」之 人 ，既存有上開差別待遇，則自應受憲法第7 條 

平 等 權 之 審 查 ，即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，及此等差別待遇 

與 區 分 標 準 間 ，有無合憲之關聯存在：

(一 ）審查標準之選擇：本 件 涉 及 者 ，為受憲法第 2 2條保障之家 

庭 權 、收 養 自 由 ，應受較嚴格之審查：

按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，受憲法制度性保障（ 

本院釋字第 3 6 2號 、第 55 2號 、第 55 4號 及 第 6 9 6號解釋參照）。家 

庭制度植基於人格自由，具 有 繁 衍 、教 育 、經 濟 、文化等多重功能 

，乃提供個人於社會生活之必要支持，並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 

。而收養為我國家庭制度之一環，係以創設親子關係為目的之身分 

行 為 ，藉此形成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教養、撫 育 、扶 持 、認 同 、家 

業傳承之人倫關係，對於收養人及被收養人之身心發展與人格之形 

塑具有重要功能。是人民收養子女之自由，攸關收養人及被收養人 

之人格自由發展，應受憲法第 2 2條 所 保 障 ，此 為 大 院 釋 字 第 712 

號解釋所明揭。是人民之家庭權，及作為家庭制度一環之收養自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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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均 係 基 於 收 養 、被收養人之人格自由，及發展自我之尊嚴與償值 

，而受憲法第 2 2 條 所 保 障 =

次按婚姻與家庭植基於人格自由，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， 

受 憲 法 制 度 性 保 障 （本院釋字第 5 5 4號解釋參照）。如因婚姻關係之 

有無而為稅捐負擔之差別待遇，致加重夫妻之經濟負擔，則形同對 

婚 姻 之 懲 罰 ，而有違憲法保障婚姻與家庭制度之本旨，故系爭規定 

( 按 ：7 8 年 1 2 月 3 0 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1 5條 第 1 項 ）所形 

成之差別待遇是否違反平等原則，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，4除其目的 

須 係 合 憲 外 ，所採差別待遇與目的之達成間亦須有實質關聯，始合 

於 平 等 原 則 ，大院亦著有釋字第 6 9 6號 解 釋 可 參 。

而本件系爭規定所涉者，係受憲法第 2 2條 所 保 障 之 家 庭 權 （及 

受憲法保障之家庭制度），僅係因訴訟種類之不同，而 有 提 起 （資格 

、期 間 ）限制之差別待遇，致 使 有 親 子 、收養關係間當事人，其等 

關係將於其中一方死亡後，（幾近）永久陷於不安定之狀況，此實有 

遑 憲 法 保 障 家 庭 權 （制 度 ）之本旨 s ，是依據上開解釋之意旨，自應 

適用較嚴格之審查標準。

(二 )差別待遇之立法目的審査：非屬正當 * 12

6 婚姻、家庭既係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 > 此一身分關係之安定性，自當為其重要內涵之一 
(大 院 釋 宇 第 587號解釋即以之肯認婚生否認之訴除斥期間之合薏性）•否則「我的爸爸（過 

世之後）>(隨時可能都）不是我的爸爸」，這樣的家庭，如何可能成為社會之基礎？
12



就系爭規定與家事事件法第6 4條 第 1 、2 項之立法理由，已分

別 如 上 所 述 。而兩者所涉者，既 均 屬 於 「親子關係」，且 依 據 大 院  

第 5 8 7號解 釋 之 意 旨 ：「…民法 第 1063條 規 定 ：『妻 之 受 胎 ，係在婚 

姻關係存續中者，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。前 項 推 定 ，如夫妻 

之一方能證明妻非自夫受胎者，得提起否認之訴。但應於知悉子女 

出生之日起，一年 内 為 之 。』此種訴訟雖係為兼顧身分安定及子女 

显 益 而設… 。有關機關應斟酌得提起否認生父之訴之主體、起訴之 

除斥期間之長短、其起篝日並應考虎子女是否成年及子女輿法律推 

定之生父並無血統關係之事實是否知悉等 事 項 ，就相關規定適時檢 

討 改 進 ，而使子女在一定要件及合理期間内得獨立提起否認生父之 

訴 。」（粗體底線為聲請人所加），婚生否認之訴之實體法依據，即 

民法第 1063條規定所規定之期間限制，係為兼顧身分安定及子女利 

益 ，而為合憲之規定，從而立法者方於嗣後所制定之家事事件法第 

6 4條 第 1 、2 項 ，賦予繼承權受侵害之人得於父、母 、子 女 死 後 ， 

提起否認子女之訴，然棊於上開解釋意旨，而 為 上 述 「資格限制」 

(繼承權受侵害之人所主張繼承之「父 、母 、子 女 」已不得提起否 

認 之 訴 ，繼承人亦不得提起）、「期間限制」（於 父 、母 、子女死後逾 

—定 時 間 ，亦不得提起），而非使該繼承權受侵害之人得無限期提起 

否認子女之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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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立法者在系爭規定之設計上，以 「避免濫訴」為 目 的 ，而設 

有 「確認利益」之 要 件 。然 就 何 以 （否認子女以外之）「親子關係」

7 、「收養關係 J 之 當 事 人 間 ，無須基於與否認子女之訴相同之身分 

安 定 之 考 量 ，而如同民法第 1063條 ，以 「知悉」「有無真實親子關 

係/收 養 關 係 有 無 （不 ）存在之事由」，作為提起確認之訴之期間規 

範* 3 ; 從 而 ，亦未如同家事事件法第6 4條 第 1 、2 項 規 範 ：此 類 「有 

確認利 益 」之 人 ，倘 於 親 子 關 係 、收養關係之當事人於生前已因知 

悉有無真實親子關係/收 養 關 係 有 無 （不 ）存 在 、無效之事由逾相當 

期 間 ，而不得提起確認之訴時，該 有 確 認 利 益 之 人 （通常即為主張 

繼承權受侵害之人）亦 不 得 提 起 ；另 親 子 、收養關係間之當事人倘 

於死 亡 一 定 期 間 後 ，基於身分關係之安定性，亦不得提起確認之訴 

，立法者就上遠差別待遇，全 未 有 任 何 理 由 ，即允許有確認利益之 

當事人得提起本訴，不受任何期間限制。從 而 ，就此一差別待遇而 

言 ，實未有任何合理目的存在，而 屬 違 憲 。

或有謂法律關係之無效係自始、當 然 、確 定 ，從而不應設有任 

何 期 間 限 制 ，或確認之訴在財產訴訟並無任何期間限制，是在身分

7 否認子女之訴，就其内涵而言，實亦為親子關係之訴，倘無民法第1063條第2 項 、家事事件 

法第64條之特別規定，欲主張因婚生推定而繼承權受侵害之人，似亦得依系爭規定訴請確認 

「親子關係不存在」。
3 此部份聲請人認為邛屬漏未規範，就此可參考民法第1063條第2 項而為規範，例 如 1'認領 

後 ，如認領人與與被認領人間未具有真實血缘關係，得提起確認之訴，但應於知悉起2年內為 

之」。
14



訴 訟 ，自亦應為相同之處理，而以之為合理之立法目的云云。然聲

請 人 認 為 ，前者就財產法之法理而言，或 許 如 此 ，然身分法上之「 

真實血緣」與 「身分關係之安定 J 在憲法天平上之兩端，應具有相 

等 之 重 量 ，蓋吾國一般民間觀念中，對 於 「傳宗接代」、「香火」等 

血緣傳承觀念至今仍相當重視的情形下，立法者何以能制定民法第 

106 3條 此 種 「明明 不 是 我 的 （自然血親後代），卻 被 （法律）當成 

我 的 ，還不准我再爭」的規定？就 此 ， 大 院 釋 字 58 7號解釋已明 

白揭示理由係在於：兼顧身分安定及子女利益。由 此 可 知 ，「真實血 

緣 」即便從吾國文化或憲法要求（上開解釋及所引用之兒童權利公 

約 ）都是 如 此 重 要 ，但基於身分安定之考量，憲法及立法者都要求 

在一定期間經過後，任何人都不得再行爭執，縱令被婚生推定的父 

子 間 ，並不具自然血緣關係（這裡跟無效一樣，也 是 「自始、當然 

、確 定 」沒有），亦 然 。則回到系爭規定所涉之親子、收 養 關 係 ，縱 

令存有無效事由，然基於身分安定之憲法上要求，仍應使其有於一 

定 期 間 後 ，即不得再行爭執之必要，否則憲法所保障之「家庭」，將 

永 無 寧 曰 ，又如何能成為社會之基礎？就 後 者 言 ，聲請人認為，財 

產訴訟之確認之訴未設有期間限制，首先是因為此類型之確認之訴 

，判決效力僅存於兩造間，且並未根本產生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之 

變 動 （沒有執行力），而倘如個案中確實有拖延過久才提起的確認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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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 的 情 形 ，法院並得透過權利失效或欠缺訴之利益/確認利益的方

式 ，個案式地解決特定當事人間之特定義務權利關係，故未設有期 

間 限 制 ，或有 其 正 當 性 ；然在 身 分 訴 訟 ，由於具有對世之效力，且 

將產生因身分關係所生之財產（如 ••繼 承 ）之 根 本 變 動 ，此均與財 

產 訴 訟 不 同 ，也因為身分訴訟具有對世效力，自不應由法院於個案 

僅 透 過 法 理 ，而終局的確認/剝奪某人之身分關係。從而倘未就此類 

確認之訴設有期間限制，結果即同聲請人之本件，乃至於司法實務 

上屢見不鮮之情形：為繼承某人之遺產/否認某人之繼承權，於其死 

後 數 （十）年 方 以 「當 年 之 收 養 （認領）無效」，而提起確認親子、 

收養關係之訴訟。此 種 「身分不安定」之 結 果 ，僅 以 「確認訴訟沒 

有除斥期間 J 為 由 ，實難認有任何正當性，而 符 合 憲 法 上 「身分安 

定 」之 要 求 。

綜 上 ，系爭規定為防止濫訴，而 僅 以 「碓認利益 J 作為提起確 

認 親 子 '收 養 關 係 之 要 件 ，未考量身分關係之統一、安 定 ，而未有 

任 何 理 由 地 ，不為任何如同家事事件法第6 4條 第 1 、2 項之期間' 

要 件 限 制 ，使有確認利益之人得無期限提起確認之訴，從而使親子 

、收養關係長期處於不安定，此一差別待遇實難認有任何合理之目 

的 ，應 屬 違 憲 。又縱令如聲請人上述以訴訟種類、無效之法理作為 

立 法 目 的 ，然此種目的實際上亦倉然忽略身分安定性之憲法上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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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從而亦難認係正當之立法目的，亦屬違憲。

(三）系爭規定之差別待遇與立法目的間，並 無 任 何 關 聯 ：

系爭規定僅以防止濫訴為由，規範於親子關係、收養關係存否 

具有確認利益之人即得提起確認之訴，而未有任何理由地，使此類 

訴訟得不受到其他任何資格、期 間 限 制 ，與否認子女之訴相較，此 

一差別待遇並未有任何正當之目的，從 而 應 屬 違 憲 ，已如上述。又 

倘係為防止濫訴，則除確認利益外，制定與家事事件法第6 4條 第 1 

、2 項 相 同 之 「資格限制」、「期間限制」，除防止濫訴之立法目的可 

以 達 成 外 ，更可以確保身分關係之安定此一憲法之要求，從而此一 

差 別 待 遇 ，顯然與防止濫訴之立法目的完全無任何關聯，從而應屬 

違 憲 。

又 倘 係 以 「訴訟種類」、「無效法理」為 立 法 目 的 ，除難認為正 

當之立法目的，應 屬 違 憲 ，已如上述外，此種目的對差別待遇之關 

聯 性 認 定 上 ，實難認有何關聯可言，蓋 均 屬 循環論證 （為何不須為 

期限限制？因為確認之訴沒有期間限制；因為無效是絕對無效），從 

而應屬違憲。

四 、結 論 ：

綜 上 所 述 ，聲請人認為系爭規定與家事事件法第6 4條 第 1 、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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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之否認子女之訴相較，兩者本質上均係就親子關係訴訟所為之規

定 ，然 卻 有 「資格限制」、「期間限制 J 有 無 之 差 別 待 遇 ，從而應受 

憲法平等權之審查。而系爭規定無論係以「防止濫訴」或 「訴訟種 

類 、無效之法理」為 立 法 目 的 ，均 難 認 正 當 ，蓋兩者均忽略憲法上 

身分安定之要求；且目的與差別待遇間，亦無實質關聯存在，從而 

應無法通過平等權之檢驗，應 屬 違 憲 。爰 依 法 向 大 庭 聲 請 宣 告 系  

爭 規 定 違 憲 。

此 致

惠 法 法 庭  

具 狀 人 即 聲 請 人 ：

臺 灣 高 雄 少 年 及 家 事 法 院 家 事 第 一 庭 敏 股 法 官  

西 元 二 〇 二 三 年 八 月 八 曰  

附 件 ：

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0 6年度重家訴字第 1 2號 、家 訴 字 第 65 

號 、1 0 9年度親字第 3 3 號 裁 定 1 件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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